
 (http://www.mot.gov.cn)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港口和船舶岸电建设使用情况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委），中远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集团有
限公司：

为加强港口和船舶岸电建设使用管理，我部将港口和船舶岸电建设使用情况统计纳
入公路水路行业2020年年度和2021年定期统计调查制度，在“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
一套表统计调查制度”（国统制〔2020〕126号）中单列“船舶受电设施安装使用情
况”（交企统W206表）和“港口岸电设施建设使用情况”（交企统P206表），每半年
对港口船舶岸电建设和使用情况定期进行统计。为做好统计工作，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

一、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谋划，及时做好岸电统计调查制度的
布置和培训工作，确保顺利实施。

二、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认真组织辖区内港口、航运相关经营业户，严格按照
统计调查制度规定的调查内容和报送时间报送统计数据。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做好
数据审核，严把数据质量关，确保应报尽报、准确填报，依法统计，坚决杜绝统计造
假。

三、请各有关单位于2021年1月1日起按照“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企业一套表统计调查
制度”的有关要求填报2020年下半年的岸电建设使用情况。《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请
报送港口岸电及船舶受电设施现状及建设计划的函》（交办水函〔2017〕1619号）停
止实施。

四、请各省份指定专人负责岸电统计工作，并将负责人信息（见附件）于2020年12
月10日前报部。我部将适时组织开展培训，不定期对报送数据进行复核，对数据报送不
及时、质量不高（不全、不实等）的省份以适当形式通报。

联系人：毛宁、谢燕，

电话：010-65292553、65293780，

欢迎使用交通智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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